
证券代码：601689        证券简称：拓普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5 

转债代码：113061        转债简称：拓普转债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置换金额：人民币63,398.17万元 

 本次置换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443号）核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拓普集团”）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60,726,104

股，发行价格为57.8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3,514,826,899.52元，扣除发行费

用人民币16,389,101.09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98,437,798.4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4年1月16日全部到账，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对其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029号）。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

度。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拓普集团关于 2022 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拓普集团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的公告》，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

元） 

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 

（万元）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万元） 

1 

重庆年产120万套轻量化底盘

系统和6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

项目 

120,000.00 60,000.00 60,000.00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

元） 

调整前拟投入募

集资金 

（万元）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 

（万元） 

2 
宁波前湾年产220万套轻量化

底盘系统项目 
156,297.38 75,000.00 75,000.00 

3 
宁波前湾年产50万套汽车内饰

功能件项目 
28,586.10 10,000.00 10,000.00 

4 

宁波前湾年产110万套汽车内

饰功能件项目和年产130万套

热管理系统项目 

203,610.72 100,000.00 100,000.00 

5 
宁波前湾年产160万套轻量化

底盘系统项目 
114,648.87 50,000.00 50,000.00 

6 

安徽寿县年产30万套轻量化底

盘系统项目和年产50万套汽车

内饰功能件项目 

48,730.39 35,000.00 19,843.78 

7 

湖州长兴年产80万套轻量化底

盘系统项目和年产40万套汽车

内饰功能件系统项目 

81,556.29 50,000.00 15,000.00 

8 智能驾驶研发中心项目 30,000.00 20,000.00 20,000.00 

 合计 783,429.75 400,000.00 349,843.78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到账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根据募投项目实

际进展以自筹资金方式先行投入。本次公开发行结束后，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和

程序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先行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予以置换。置换剩余的募

集资金将作为募投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 2024年 3 月 14日，公司及子公司针对上述募投项目实际已投入自筹资

金人民币 63,398.17 万元，立信对公司募投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实际情况进

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 ZF10325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万元） 

1 
重庆年产12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和60

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项目 
60,000.00 18,578.90 

2 
宁波前湾年产22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

项目 
75,000.00 7,382.47 

3 
宁波前湾年产5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

项目 
10,000.00 3,507.14 

4 
宁波前湾年产11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

项目和年产130万套热管理系统项目 
100,000.00 4,604.99 

5 
宁波前湾年产16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

项目 
50,000.00 566.94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金额（万元） 

6 

安徽寿县年产3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

项目和年产5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项

目 

19,843.78 8,161.48 

7 

湖州长兴年产80万套轻量化底盘系统

项目和年产40万套汽车内饰功能件系

统项目 

15,000.00 9,102.40 

8 智能驾驶研发中心项目 20,000.00 11,493.85 

 合计 349,843.78 63,398.17 

本次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3,398.1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 

四、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

否符合监管要求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

要求（2022年修订）》等监管要求。 

五、 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事项进行鉴证，并出具《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置换专项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4]第ZF10325号），鉴证结论

如下： 

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专

项说明》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规定，

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24年3月14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 

（二）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出具了《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经核查，招商证券认为： 

拓普集团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出具了鉴证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并且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同意拓普集团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3,398.17万元置换

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置换已经立信专

项鉴证并出具了鉴证报告，符合监管要求的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事项符合募

投项目实施计划，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特此公告。 

 

 

 

宁波拓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2日 


